	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科技和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


关于开展青岛西海岸新区科技“副职”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：
为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，新区拟从青岛各高校、科研院所选聘一批高层次科研人才赴科技企业担任“科技副总”，赴功能区、镇街担任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。区招才中心会同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，结合新区工作实际研究起草了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多维挂职工作机制》（见附件1），对选聘条件、选聘工作机制、服务保障机制进行了明确。

近期，面向新区功能区镇街、科技企业征集了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（见附件2、3），请各高校、科研院所根据工作实际情况，组织有关人员申报，填写科技“副职”推荐表（见附件4），并形成科技“副职”报名汇总表（见附件5）。请于2026年1月16日（星期五）17:00前将上述附件word版和pdf扫描件金宏反馈至“西海岸新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创新科”。

新区将按程序做好选聘工作，推动人才培养、协同创新，把高校人才创新优势转化为催生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。

联系人：逄皓、刘琦（区新质生产力中心），85162335

林龙（工委组织部），86986081
附件：1.青岛西海岸新区多维挂职工作机制（征求意见稿）

2.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岗位需求表

3.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表

4.科技副职推荐表

      5.科技副职报名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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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青岛西海岸新区多维挂职工作机制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“十五五”时期国家重要布局。为此，新区计划每年从驻青高校、科研院所选聘一批高端人才，赴功能区、镇街担任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，链主企业或高成长性企业担任“科技副总”，从优质企业中选派技术副总（总监）等，到高校兼任“产业导师”。通过高端人才的桥梁纽带作用，推动人才培养、协同创新，把高校人才创新优势转化为催生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。为做好多维挂职工作，制定方案如下。

一、选聘条件

（一）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、科技副总

1.基本条件
（1）政治素质高、大局意识好，具有吃苦奉献和服务基层意识，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、综合协调和沟通能力。
（2）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，身体健康，与新区发布岗位契合度较高，服务新区意愿较强。

（3）与所在单位签订三年以上聘用合同，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，原则上应取得博士研究生学位或副高级以上专业职称。行政管理人员可放宽至硕士研究生学位。

2.主要职责

（1）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负责走访指导辖区内企业开展科技攻关、技术培训等产学研合作，推动共建研发机构，开展协同创新。

（2）科技副总负责走访服务所在企业及上下游关联企业，协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，推动技术创新项目落地，组织企业与所在单位开展对接交流活动，组织开战政策宣讲或技术培训等。

（二）产业导师
1.基本条件
（1）所在企业应拥有重点实验室、博士后工作站（基地）、技术创新中心等省级以上科创平台，或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经青岛市认定的链主企业，或属于未来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的高成长性科创型企业；

（2）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愿意参与教学、科研合作及人才培养工作；

（3）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，精神状态好、身体健康；

（4）原则上应具备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具备5年以上企业技术经验，主持或参与过重大科技攻关、重点研发计划、省级以上工程项目等。

2.主要职责

深度参与学生实践指导工作，参与专业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，促进校企共建研发平台或教学基地，助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，支持师生创新创业。
二、选聘工作机制

（一）岗位征集。面向全区高校院所、功能区、镇街、重点企业征集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“产业导师”岗位需求，主要包括岗位名称、岗位职责、专业需求、人数等情况。

（二）岗位发布。面向驻青高校院所发布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岗位、优质企业发布“产业导师”岗位，由高校院所、优质企业根据岗位条件，组织符合条件人选自主报名，每人可选择2个岗位。其中，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为全职聘用，聘期一般为两年，需全脱产。“科技副总”“产业导师”为全职或兼职聘用，聘期一般为一年。
挂职期满表现优秀的，经派出单位、接收单位协商同意后，可继续挂职一年。
（三）岗位匹配。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岗位由新区面向驻青高校、科研院所发布，根据自主报名情况，由新区按照人岗相适原则进行匹配，如有关岗位人数超过3人，采取结构化面试择优选聘。如有空岗，未匹配成功者可进行二次调剂。

“产业导师”岗位由新区面向重点企业发布，由高校根据企业人员报名情况自行进行匹配选聘。
（四）考察公示。对拟选聘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人选，进行现场考察，了解基本情况、专业素养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（五）岗前培训。组织召开全区多维挂职选派工作会议，结合挂职具体内容，对确定选聘挂职人才进行业务集中培训。

三、服务保障机制

1.“科技副镇长（副主任）”“科技副总”“产业导师”派出单位应保留选聘挂职人员原单位职级、岗位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。

2.参照机关事业单位伙食补助费、差旅交通费标准，按实际情况核算。伙食补助费、差旅交通费用由接收单位承担。

3.接收单位需为选聘挂职人员购买上下班交通保险。

4.区外全职选聘挂职人员可根据个人意愿安排人才公寓。
5.挂职期满一年后，组织开展业绩考核，对本年度内业绩突出、表现优秀的挂职人员，发放荣誉证书。


